
广东省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2014 年 1 月 23 日公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政府性

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3〕20 号）要求，2013年 8月至 9月，

审计署统一组织审计署驻广州和深圳特派员办事处以及广东省各级审计机关共

计 2063 名审计人员，按照“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对

广东省本级、21 个市（含深圳市）、121 个县（市、区）、1140 个乡（镇）的

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内容包括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以及债务人出现债务偿还困难时政府需履行担保责任的债务（以下简称政府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债务人出现债务偿还困难时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

务（以下简称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此次共审计全省 2173 个政

府部门和机构、270个融资平台公司、3196个经费补助事业单位、161个公用事

业单位和 996个其他单位，涉及 28076个项目、89249笔债务。对每笔债务，审

计人员都依法进行了核实和取证，审计结果分别征求了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各

级政府的意见。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广东省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及结构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广东省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6931.64 亿元，

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020.85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2212.88 亿元

（详见表 1）。根据近年来政府性债务在举债主体和融资方式上出现的新情况，

本次审计，在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中，包括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其他单位

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 16.69亿元；在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中，包括

了地方政府通过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新的举债主体和通过

BT（建设—移交）、融资租赁、垫资施工等新的举债方式为公益性项目举借，且

由非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 1515.41亿元。 



 

  ——从举借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机构是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主体，分别举借 2259.35亿元、1941.55 亿元

和 1231.84 亿元（详见表 2）。   

 

  ——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

的主要来源，分别为 4642.48亿元、841.48亿元和 511.51亿元（详见表 3）。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不仅较好

地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

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大多有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在已支出的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 6322.15 亿元中，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农林水利建

设、教科文卫、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支出

5619.49亿元，占 88.89%（详见表 4）。  



 

  ——从未来偿债年度看，2013年 7月至 12 月、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 16.07%和 17.40%，2015 年、2016年和 2017年到期需偿

还的分别占 14.96%、11.89%和 10.53%，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 29.15%

（详见表 5）。 

 



  

  二、近年来广东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主要措施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问题。近年来，广东省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化解存量债务，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

等，取得一定成效。 

  （一）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广东省在 2005年和 2007年印发《转

发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我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意见的通知》、《关于严格控制地方

政府新增债务的通知》2 项制度的基础上，在 2011 年之后又出台了《地方政府

性债务统计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等债务管理制度，对控制新增债务、化解历

史债务、明确偿债责任和建立偿债机制等方面作出了针对性规定，为具体管理措

施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并要求实行政府性债务报表的月报、季报

和年报。广东省各级政府按照财政部部署，应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加

强了对政府性债务的统计管理和动态监控。2011 年以来，广东省各级政府共出

台债务管理制度 105 项，从债务举借、资金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截至

2013年 6月底，省本级、18个市、58个县（市、区）制定了综合性的债务管理

制度，8 个市和 29 个县（市、区）建立了债务风险预警制度，省本级、16 个市

和 45 个县（市、区）建立了政府性债务偿债（还贷）准备金制度，上述地区各

类偿债准备金余额合计 578.85亿元。 

  （二）采取措施化解存量债务。2011 年以来，广东省按照分类管理、区别

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通过增加预算安排、提高资产开发收益和企业经营效益、

出让企业资产（股权）、引入社会资金等措施，对 2010 年底的部分存量债务进

行了处理。其中通过对公益性乡村历史债务的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

40.01亿元。 

  （三）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能力有所增强。2010 年以来，广东省按照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

要求，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通过注入优质资产、扩大经营范

围增收、预算安排资金还贷等方式，提高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

与2010年相比，2012年省市县融资平台公司收入总额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46.83%

和 26.25%；平均资产负债率从 65.74%下降到 57.86%，下降了 7.88个百分点。 

  （四）积极探索自行发债。2011年和 2012 年，广东省作为国家首批自行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试点省市，通过公开招标投标方式分别成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91 亿元和 113 亿元。债券发行筹集的资金和还款来源均纳入预算管理，债券资

金须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并报同级人大批准后使用，提高了债务管理的规范性和透



明度，在促进建立更加科学、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做了积极

探索。 

  三、广东省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情况 

  本次审计以债务率  和逾期债务率  两个指标，对 2012 年底  广东省

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而且，从债务资金的投向看，广东省的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相关的项目建设，大多有相应的资产和收入作为偿债保障。 

  （一）债务率。截至 2012年底，全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为 54.41%。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大多有相应的经营收

入为偿债来源，只有在被担保人和债务人自身偿债出现困难时，政府才需承担一

定的偿还或救助责任。若按照 2007 年以来，各年度全省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

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当年偿还本金中，由财政资金实际偿还的最高

比率折算后，总债务率为 59.41%。 

  （二）逾期债务率。截至 2012 年底，全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除去应付

未付款项形成的逾期债务后，逾期债务率为 1.90%；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的逾期债务率分别为 3.39%和 1.55%。 

  四、广东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依赖。2012 年底全省政府

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 19个市本级和 63个县本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

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 1670.95 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

6190.72亿元的 26.99%。 

  （二）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 

  1.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率指标较高。截至 2012 年底，有 6 个市本级、7 个县

本级和 7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超过 100%；其中，有 2个市本

级、7个乡镇 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  超过 20%。 

  2.部分行业债务负担较重，偿债压力较大。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省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和取消收费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政府性债务余

额分别为 1540.54亿元、176.63亿元和 93.89 亿元，债务偿还压力较大。 

  （三）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 



  1.部分融资平台公司清理不到位。国务院国发〔2010〕19 号文件下发后，

仍有 2个市、4个县（市、区）共 9家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

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继续融资行为。 

  2.违规取得政府性债务资金 323.74亿元。一是 2013年 1至 6月，部分地区

和单位违规通过 BT、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 50.50 亿

元。如广州市番禺区交通局以回购（BT）方式建设项目，形成政府性债务资金

1.53亿元，用于建设和拆迁工作。二是 2011年至 2013年 6月底，10个市本级、

12个县本级和 10个乡镇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提供担保，涉及债务资金

153.24亿元。三是违规发行企业债券和中期票据 120亿元。 

  3.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 13.48亿元。如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009年 7月将项目建设贷款资金 8.20亿元用于支付其下属公司购买商业用地

等。 

  有关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省政府部署，已经或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制度和

办法，并采取措施积极整改审计发现的问题。 

 
  1、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需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属政府债务；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由政府提供担保，当某个被担保人无力偿还时，政

府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指政府不负有法

律偿还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可能需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后

两类债务均应由债务人以自身收入偿还，正常情况下无需政府承担偿债责任，属

政府或有债务。以上三类债务不能简单相加。 

  2、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是衡量债务规模大

小的指标。 

  3、逾期债务率：年末逾期债务余额占年末债务余额的比重，是反映到期不

能偿还债务所占比重的指标。 

  4、由于上述指标计算需要年度综合财力数据，因此，仅对截至 2012 年底的

债务负担状况进行分析。 

  ５、借新还旧率：举借新债偿还的债务本金占偿还债务本金总额的比重。 

 


